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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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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頁，共1頁

桃園縣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33001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1號

承辦人：林誠義

電話：3322101-7417

電子信箱：376439757y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縣大溪鎮仁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3年9月4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小字第103006213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

主旨：轉知台塑企業文物館推動「102學年度品德教育實踐獎」

活動，申請日期延長至9月15日，請各校踴躍推薦學生參加

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局103年5月8日桃教小字1030028892號函諒達。

二、為表揚品德優良學生，本案申請時間延至103年9月15日，

請各校於期限內踴躍推薦申請。

三、本案相關計畫及推薦文件詳參附件。

正本：本縣公私立各國中小

副本：台塑企業文物館、本局中等教育科 2014-09-04
09:32:23

10300062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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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
